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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  
昃臣道 8 號  
立法會大樓  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  
（經辦人：胡錫謙先生）  
（圖文傳真：2 5 0 9  9 0 5 5）  
 
 
胡先生：  
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 0 0 3 年 5 月 2 6 日的會議  
 
1 .  6 月 3 0 日的來函收悉，其中第 2 段要求本人就上

述會議的會議紀錄草擬本第 1 8、2 1 及 2 3 段提出的三項事

宜，作出書面回應。現作覆如下：  
 
第 1 8 段：選派處理少年法庭案件的裁判官  
 
2 .  除了常任裁判官的基本委任資格外，法例並沒有

訂明處理少年法庭案件的裁判官需要額外具備的條件。然

而，總裁判官在調派裁判官處理少年法庭案件時，會考慮下

列各方面：  
 

( a )  有關司法人員的經驗和才能；  
 

( b )  他在處理青少年事宜方面的能力，尤其是體察少

年人士在司法程序中的各種需要的能力；及  
 

( c )  他 是 否 有 興 趣 處 理 少 年 法 庭 案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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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至於培訓方面，在裁判官的入職課程及復修課程

中皆設有關於少年法庭的運作的培訓課程及講座。定期舉行

的裁判官量刑會議亦會討論與青少年事宜有關的課題。此

外，我們時常安排裁判官參觀羈留少年犯人的院舍（例如男

童院、宿舍、感化院及康服中心），亦有舉辦由臨床心理學

家、社工及政府人員主持的講座，講座的主題包括濫用藥

物、戒毒治療計劃及社會服務令計劃。  
 
4 .  同時，我們亦借鑑外國的經驗。在這方面，一位

主任裁判官和一位主理少年法庭事宜的裁判官曾於 2 0 0 0 年

9 月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「青少年與司法公正 2 0 0 0：過渡新

世界的管理」國際會議。  
 
5 .  我們正準備舉辦更多培訓活動，包括於 2 0 0 3 年

底／ 2 0 0 4 年初為所有裁判官舉辦的「在羈留中的青少年的

問題」研討會，以及「青少年犯罪行為的心理問題」研討

會。  
 
第 2 1 段：在警方囚室內如何處理少年犯人的問題  
 
6 .  在警方囚室內如何處理犯人的問題不屬司法機構

的職權範圍。本人已去信警務處，轉達各委員的關注，並請

該處直接予你答覆。  
 
第 2 3 段：改善少年法庭的布置的各項計劃  
 
7 .  少年法庭的設計宗旨是在不影響法庭的保安和權

威的前提下，盡量減低少年人士的緊張情緒。  
 
8 .  現時，少年法庭有以下特別安排：  
 

( a )  裁判官席設於與少年人士所在位置的同一高度；  
 

( b )  少年法庭不設犯人欄，其父母、監護人和有關個

案的社工在法律程序進行時均可與少年犯人同

坐；  
 

( c )  有感化主任在場可即時提供專業意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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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在聆訊進行期間公眾人士不可進入旁聽；  
 
( e )  有專用的等候室和討論室供少年人士、其家庭成

員、有關的律師、感化主任和社工使用；及  
 

( f )  裁判官有酌情權免除一般法庭的形式，例如：法

官本人不穿官服，以及與案各方向法庭發言時毋

須站立等。  
 
9 .  在進行有關照顧保護令的聆訊時，除採取上述的

特別措施外，主理少年法庭事宜的裁判官和與案各方均會圍

着同一張桌子而坐，而法律程序的形式會進一步簡化。  
 
1 0 .  我們現正計劃推行兩項改善措施。第一項是轉換

等候室和討論室內的陳設和傢俱，添置梳化和雜誌以營造

“舒適”的環境，使少年人士更感親切。  
 
1 1 .  關於第二項措施，由於建築結構上的限制，我們

不一定可以像新粉嶺裁判法院大樓一樣，為所有裁判法院大

樓內的少年法庭另設升降機和通道，但是我們將會在未來數

年當現有的裁判法院合併計劃落實時，將所有裁判法院內的

少年法庭遷移至大樓內沒有成年人法庭的樓層，使兩者分別

設置於不同的樓層。  
 
 
 
 
 司法機構政務長徐志強  
  
 
 
 
 
2 0 0 3 年 7 月 1 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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